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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财政局文件
卢财购〔2021〕4 号

卢氏县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卢氏县政府采购负面清单》的

通 知

县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行为，营造公平竞争

的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我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货物

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《三门峡市政

府采购负面清单》，制定了《卢氏县政府采购负面清单》，请

你们遵照执行。

2021 年 7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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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政府采购负面清单

序号 禁止行为 具体内容 主要依据 备注

适用主体：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

1

非法限定供

应商所有制

形式、组织

形式、所在

地。

限定供应商所有制形式，如国

有、独资、合资等；限定组织形

式，设置企业法人，排除事业法

人、社会组织、其他组织和自然

人；限定供应商注册地在某行玖

区域内，或要求供应商在某行政

区域内设立分支机构。

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五条《政

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

条《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

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

号）

2

将供应商规

模条件、股

权结构等设

置为资格条

件。

设置注册资本、资产总额、营业

收入、从业人员、利润、纳税额

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条件；设置

企业股权结构、经营年限、经营

规模等方面的条件作为资格条

件；设定特定金额的业绩作为资

格条件。

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九条《政

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

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87 号）第十七条《财政部工

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<政

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1〕181 号）第三条

3

设定与采购

项目的具体

特点和实际

需要不相适

应或与合同

履行无关的

资格条件。

设定的供应商资质等级超出项

目所需的资质等级要求；将特定

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、

奖项作为资格条件。

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

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二十条

4

对供应商资

格采取不同

的资格审查

标准。

资格审查标准模棱两可，把握尺

度宽严不一，如，对本地区、本

行业之外的供应商或新参与竞

争的供应商采取更加苛刻的资

格审查标准。

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二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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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禁止行为 具体内容 主要依据 备注

适用主体：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

8
未公开采购

意向。

除以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方式实

施的小额零星采购和网上商城

采购外，按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

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

上的货物、工程、服务采购，未

公开采购意向。

《卢氏县财政局关于开展

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

通知》（卢财购〔2021〕3

号）

9

设置与履约

无关的条

款。

要求或标明特定品牌、商标、商

号、专利、版权、设计、型号、

特定原产地、特定供应商的技术

服务规格等条件，设置“知名”

“一线”、“同档次”、“暂定”、

“指定”、“备选”、“参考品

牌”（含配件）等表述的；要求

提供赠品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

的其他商品、服务；售后服务要

求与采购项目无关或超出服务

范围的，售后服务要求明显不合

理或指向特定对象；指定检测机

构（国家行政机关另有规定的除

外）的检测报告。

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二十条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

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(财

政部令第 87 号）第二十一

条

10
违规要求提

供样品。

对“仅凭书面方式不能准确描述

采购需求或者需要对样品进行

主观判断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

需求等特殊情况”以外的情况要

求提供样品；要求供应商提供样

品，但未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

样品制作的标准和要求，未要求

提交相关检测报告、未规定样品

的评审方法以及评审标准。

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

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

令第 87 号）第二十二条





















卢氏县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5日印发


